沃尔玛（湖北）商业零售有限公司

武汉杨家湾分店建设项目现场检查意见

2018年11月13日，沃尔玛（湖北）商业零售有限公司根据武汉杨家湾分店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现场检查，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卓豹路和雄楚大道主干道交界处五环广场。项目租赁五环广场地下二层、地下一层、地下一层夹层、地上一层，总租用面积10336m2。建设内容为地下二层的超市冷冻机房、隔油间、购物车截停桩；地下一层的卖场及其他区域；地下一层夹层的压缩机房；地上一层的收货区、员工出入口、车辆出入口等。

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该项目建设单位于2016年11月委托武汉网绿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沃尔玛（湖北）商业零售有限公司武汉杨家湾分店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17年1月12日，武汉市洪山区环境保护局以洪环管[2017]8号文批复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于2017年2月开工建设，并于2017年9月建设完成进入调试阶段。

3、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620万元，环保投资38万元，占总投资的6.13%。

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餐饮废水、冲洗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起进入化粪池，经处理后的废水通过市政管网进入龙王嘴污水处理厂处理，最终排入长江。隔油池和化粪池均依托五环广场原有设施。

2、废气

废气主要为食品加工区产生的油烟废气、生鲜区产生的恶臭、垃圾房产生的少量恶臭。项目在熟食加工区和面包房共设置了三台静电式油烟净化器处理油烟废气，通过烟道楼顶排放。生鲜区及垃圾房产生的少量恶臭无组织排放。

3、噪声

项目营运期间的噪声主要为油烟净化器风机、冷冻和冷藏风机等生产设备产生。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墙体阻隔、距离衰减和合理布局来减少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物

食品加工区和生鲜区产生的食物残渣与生活垃圾一起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炸完食物后的废油和其它餐厨废弃物一起交由武汉节城清洁有限责任公司处理；隔油池依托五环广场，产生的油渣由五环广场委外处理；废包装材料外售武汉润皇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集中处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

本次监测，总排口废水中pH值范围为6.68~7.05、悬浮物最大日均值为71mg/L、化学需氧量最大日均值为478mg/L、五日生化需氧量最大日均值为199mg/L、动植物油最大日均值为2.93mg/L，监测结果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4三级标准限值要求；氨氮最大日均值为38.4mg/L，监测结果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 343-2010）中B级标准。
2、废气

本次监测，熟食区油烟废气处理后取样口、熟食加工区油烟废气处理后取样口、面包房油烟废气处理后取样口油烟浓度分别为0.572-1.39mg/m3、0.272-1.11mg/m3、0.242-0.775mg/m3监测结果均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2001）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四、验收结论

沃尔玛（湖北）商业零售有限公司武汉杨家湾分店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中规定的各项环保措施，竣工验收监测条件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主要污染物实现了达标排放。。验收工作组认为该项目符合验收合格条件，可以按程序予以公示。
五、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成员名单及信息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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